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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創 79 文化交流、體驗及展演空間 

公益免費時段使用管理規則 

一、 執行說明： 

(一)宏匯思源股份有限公司為明確興創 79 文化交流、體驗及展演空間(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

段 79 號 2 樓，以下簡稱本場地)之公益免費時段使用方式，及有效管理與維護本場地，特訂

定本使用管理規則。 

(二)申請人/單位於簽約前應詳細閱讀本使用管理規則及本場地相關使用規定，並與本場地管理

單位共同信守雙方所簽立一切租用條款。 

二、 本場地管理單位：宏匯思源股份有限公司凱悅嘉軒分公司。 

三、 場地資訊： 

本場地位於新北新莊凱悅嘉軒酒店 2樓，展演活動空間使用面積約 200 坪，空間最大可容納 200

人，使用時段及場次場租、超時費、跨夜費與清潔費定價參考如下(以下費用含稅，場佈及場復

作業需於借用期間內完成；若有需要，可事先申請免費進場布置及退場恢復各 30 分鐘或延長時

間)： 

每場次 
半日 

(二場次) 

全日 

(三場次) 
超時/小時 跨夜/晚 清潔費/次 

上午08:00-

12:00 

下午13:00-

17:00 

夜間18:00-

21:30 

08:00-17:00 

13:00-21:30 
08:00-21:30 

半小時以上 

以1小時計 

活動結束後，

當天無法撤場 

需協助存放 

攜帶外食或現

場遺留大型物

件及佈置品，

需協助清除 

新臺幣 

60,000元 

新臺幣 

100,000元 

新臺幣 

150,000元 

新臺幣 

15,000元 

新臺幣 

30,000元 

新臺幣 

15,000元 

備註說明： 

1. 如有延長前述時間之需要，申請人/單位應事先申請並註明進場布置及退場恢復所需時

間，本場地管理單位得有權決定是否同意延長免費進場布置及退場恢復之時間。 

2. 申請人/單位應參考本場地最大容納人數之說明，現場總人數如超過場地負荷容量時，

本場地管理單位得加以制止，必要時得停止活動之進行，以維護公共安全，申請人/單

位不得有異議及請求任何賠償。 

3. 使用本場地如有停車需求，請自行至本場地地下停車場繳費停車。 

四、 收費方式： 

(一)申請公益免費時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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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創意、促進文化交流，本場地每年提供 10 天或 30 場次之時段，以不收場次場租、水

電費及免費提供視聽設備（活動舞台、投影機、螢幕、麥克風、講桌及會議桌椅）之方式，

免費提供以下單位申請使用： 

1. 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主辦、共同主辦或補助之活動。 

2. 經新北市政府各主管機關審核同意或推薦的相關非營利團體或政府機關，舉辦文化創意

產業相關策展活動。 

(二)申請人/單位應向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發局)申請預約登記使用時段、活動內

容及用途，經發局應於活動舉辦前 60 日，以公文或電子郵件等書面方式向本場地管理單位

提出預定使用時段之申請，最遲應不少於 30 日前提出，若申請時，欲申請使用時段已有其

他單位先預約出租使用，申請人/單位不得異議。 

(三)優惠方案：本場地管理單位為積極廣邀相關新創產業、藝文團體及工作者，舉辦各項新創發

表、產品體驗、教育推廣、文化交流及展演相關活動，給予租借場地者 8 折優惠(不含超時

費、跨夜費及清潔費)。 

(四)申請人/單位必須於收到書面核准通知後 3 日內至本場地，依據實際活動內容及用途，申請

使用時段並填寫使用申請書及支付場地租借保證金新臺幣 10,000 元（繳納方式為現金或信

用卡預授權）。 

(五)申請人/單位應於核准使用時段內準時結束，如須延長使用時間，須經本場地管理單位同意，

逾時使用每一小時費用以新臺幣 15,000 元計。 

(六)申請人/單位需進行場地佈置、外接電源或安裝其他電器設備時，應提送場地佈置規劃書經

本場地管理單位審查同意後，並支付進場保證金新臺幣 50,000 元（繳納方式為現金或信用

卡預授權），繳納完成後始可進場佈置，惟申請人/單位不得破壞或變動原有設施。 

(七)活動開始前，申請人/單位應與本場地管理單位偕同辦理場地會勘及設備點交；活動結束後，

並由申請人/單位會同本場地管理單位進行現場檢驗，若場地或設備遭受損壞時，申請人/單

位須照價賠償；如檢驗後無損壞，即退還場地租借保證金新臺幣 10,000 元及進場保證金新

臺幣 50,000 元。 

(八)汽車停車優惠：依當日現有汽車席位數，依該場次場租總費用以每消費新臺幣 500 元折抵 1

小時計；半日場次 1台車至多折抵 5小時；全日場次 1台車至多折抵 9小時。 

(九)機車停車優惠：自 113 年 10 月 1 日起至機車臨停收費系統開放使用之日止，於借用期間與

免費進退場時間提供至多 120 席機車免費停車優惠；自機車臨停收費系統開放使用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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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日現有機車席位數，於借用期間與免費進退場時間提供免費停車優惠。 

(十)活動結束後，場地使用期間所產生之額外費用，申請人/單位應於場地使用結束當日結清所

有款項。 

五、取消使用： 

申請人/單位若欲取消或變更申請的公益免費時段，應於二周前至本場地向本場地管理單位完成

註銷或變更申請程序，並請申請人/單位同步通知經發局。 

六、停止使用： 

申請使用本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場地管理單位得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者，應即停止其使

用： 

1. 違反本使用管理規則或其他法令規定者。 

2. 妨礙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者。 

3. 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4. 破壞公物者，除停止使用本場地，並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5. 逾時使用達一小時以上且未經本場地管理單位同意者。 

6. 曾經使用本場地違反本使用管理規則規定且情節重大者。 

7. 現場音量太大聲，影響其他空間運作導致其他使用人投訴，屢勸不聽者。 

8. 於本場地內吸菸者。 

9. 攜帶槍砲刀械、毒品、易爆易燃物等危險物品至本場地者，違者報警處理。 

10. 使用有公共安全疑慮之特效物品，如爆竹、爆點、碎彩紙、金粉、噴膠、煙霧、煙火、明火

等，申請人/單位及參與人若擅自使用造成任何意外狀況，除停止使用本場地，申請人/單位

應負清潔之責，並須負一切賠償責任。 

11. 未經著作權利人同意授權，申請人/單位及參與人有自行重製、公開演出、公開播送、公開上

映或公開傳輸等行為，除停止使用本場地，違反者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若因此導致本場地

管理單位涉訟或受其他損害，申請人/單位應負一切賠償責任。 

12. 申請人/單位及參與人在使用時段內(含進出場)，若發生因債務、個人恩怨或私人糾紛，導致

他人至本場地進行抗議或鬧事情形，申請人/單位無法立即有效制止與調解處理者。若因此導

致本場地管理單位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申請人/單位應負一切賠償責任。 

13. 其他經本場地管理單位認為不當使用者，本管理單位有權立即停止申請人/單位使用，並要求

所有參與人立即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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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遵守事項： 

(一)本場地管理單位得於申請人/單位舉辦活動時，進行拍攝、錄影、處理、保存、傳遞及蒐集現

場舉辦任何活動的照片、影片相關資料，以提供經發局作為本場地管理之參考，申請人/單

位不得有異議。 

(二)本場地公益免費時段辦理之活動內容需以文化交流、體驗及展演，或具公益性為原則，嚴禁

商業展售、公職候選人競選活動（包含但不限於問政說明會、政見發表會等相關政治活動）、

私人餐會、宗教法會及傳直銷等活動。 

(三)使用本場地前應先行與本場地管理單位進行會勘，並依下列規定佈置場地： 

1. 本場地之佈置、回復及清運垃圾至指定地點等工作，由申請人/單位自行負責。 

2. 未經本場地管理單位同意，申請人/單位不得以黏、貼、釘等施作方式於本場地內之天花

板、牆面、地板、裝修面及既有設備或其他公物進行佈置，亦不得擅自啟用冷氣設備、自

行架設器材或加裝其他電器設備等。 

3. 本場地內設備之搬運，申請人/單位應自行為之，並應於使用後復歸至指定位置。申請人

/單位於場地佈置期間如有造成本場地受有任何損壞，申請人/單位須一切賠償責任。 

4. 申請人/單位、參與人及所辦活動之相關人等，需自行保管攜入之物品、個人財物，本場

地管理單位恕不負責任何保管、賠償責任。 

(四)申請人/單位應自行投保相關公共保險及人員意外險，使用時段內應自備工作人員負責活動

之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及設施維護，其他通常應委諸於申請人/單位之事項亦均

應由申請人/單位自行負責處理。 

(五)本場地使用完畢，應依下列規定回復之： 

1. 本場地使用完畢應即於當日撤場，並歸還借用物品、設備、回復原狀及整理場地（如：海

報、花籃等物品應自行帶走、佈置及民生垃圾應隨手攜出）。 

2. 本場地使用後，申請人/單位應會同本場地管理單位進行現場檢驗，如有毀損情形，申請

人/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指定期限內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者，本場地管理單位得逕行委

由廠商回復之，所需費用開立報價單交付申請人/單位，同時知會經發局，並由申請人/單

位繳付，申請人/單位不得異議，本場地管理單位並得逕自租借保證金新臺幣 10,000 元

及進場保證金新臺幣 50,000 元中扣抵。 

3. 活動結束後，申請人/單位未參與現場檢驗者，由本場地管理單位逕行檢驗確認，若發現

有任何毀損，由申請人/單位概括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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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場地平面圖如下所示。 

 

 

 

 

 

 

 

 

 

 

 

 

 

 

 

 

 

 

 

 

 

 

 

 

 

 

 

 


